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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及所屬機關個案計畫管制評核作業要點 
112年1月6日數位策略字第1117000503號函訂定 

一、 數位發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使本部內部單位及所屬機關(以下簡稱各單

位)個案計畫管制及評核作業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定個案計畫如下： 

(一) 行政院年度施政計畫所列重要計畫項目。 

(二) 其他經行政院或本部及所屬機關核定之計畫。 

三、 本部個案計畫分為行政院管制(以下簡稱政院管制)計畫、部管制計畫及本

部內部單位或所屬機關自行管制(以下簡稱自行管制)計畫三級，並透過行

政院相關計畫管理系統(以下簡稱管理系統)填報及管考。 

四、 各單位應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個案計畫管制評核作業要點規定，審酌政府

政策方向及本部施政重點，於前一年九月十五日前運用管理系統，審慎提

報當年度個案計畫分級管制建議項目。 

五、 個案計畫分級管制項目經行政院核定後，各單位應依分級管制建議項目審

查結果，按下列時程，依規定格式於管理系統提報年度作業計畫： 

(一) 政院管制計畫︰依行政院管考機關通知時程提報審核。 

(二) 部管制及自行管制計畫：應於當年度一月十五日前完成研擬作業。 

六、 各單位應於管考週期之次月五日前依規定格式於管理系統更新執行進度及

成果，並確保資料正確性；執行進度落後者，應增列落後原因說明及研提

具體因應對策。 

七、 各單位執行之管制計畫，由本部管考單位按季簽陳首長(副首長)計畫執行

情形，並得視情況需要，提報會議檢討；本部所屬機關執行之管制計畫，

由所屬機關管考單位彙整計畫執行情形，提報所屬機關首長檢討。 

八、 各管制計畫執行過程中，本部及所屬機關管考單位得視實際需要及權責邀

集相關單位辦理實地查證工作，同時訪查計畫主辦機關或單位(以下簡稱

計畫主辦單位)管制作業辦理情形、檢視管制機制建置及運作狀況。 

九、 年度作業計畫內容調整或撤銷管制，應依據行政院所屬個案計畫管制評核

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十、 管制計畫除已辦理撤銷管制外，均應辦理年度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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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院管制及部管制計畫：各單位應於次年二月二十日前，將自評報告

提報送審，本部管考單位應於次年三月二十五日前完成政院管制計畫

初核、四月三十日前完成部管制計畫評核及公告。 

(二) 自行管制計畫：由各單位自行辦理評核，並於次年四月三十日前將評

核結果提送本部管考單位及完成公告。 

(三) 評核作業得視實際需要邀請學者專家參與，將外部專業評估意見納入

評核報告，並得實地查證評核資料，或請計畫主辦單位派員說明。 

    管制計畫申請免予評定分數應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個案計畫管制評

核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 各單位應依計畫評核結果辦理獎懲，但同一計畫已依其他規定辦理獎懲

者，不得重複： 

(一) 評核結果分優、甲、乙、丙四等，評核分數達九十分以上者為優等；

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者為甲等；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者為乙等；

未達七十分者為丙等。 

(二) 政院管制計畫經評核為優等者，計畫主辦人員記功二次，計畫主辦

單位相關主管各記功一次；經評核為甲等者，計畫主辦人員嘉獎二

次，計畫主辦單位相關主管各嘉獎一次；如計畫主辦人員有多項計

畫得予敘獎，其累計最高敘獎額度以一大功為限。 

(三) 各計畫主辦單位辦理院管制計畫整體平均成績為優等者，負責計畫

管考人員記功一次；平均成績為甲等者，負責計畫管考人員嘉獎一

次。本部辦理院管制計畫整體平均成績為優等者，本部管考單位負

責計畫管考人員記功一次；平均成績為甲等者，本部管考單位負責

計畫管考人員嘉獎一次。 

(四) 部管制計畫及自行管制計畫經評核為優等或甲等者，得由各計畫主

辦單位視其具體績效及貢獻辦理敘獎；屬跨機關執行之計畫，計畫

主辦單位得就各共同主辦機關之執行成效，建請各該機關辦理獎懲。 

(五) 各級管制計畫經評核為丙等者，主辦人員、計畫主辦單位相關主管

視實際辦理情形各申誡一次以上。 

十二、 各單位應將管制計畫之評核結果納為施政及預算編審之參考，並確實改

善執行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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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管制計畫屬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計畫型補助事項者，計畫主辦

單位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另定補助計畫及預算執行

管考規定，協調地方政府加強管制。 


